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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省道路结构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飞飞、朱冀军、刘桂君、王联芳、郭晓华、王庆凯、李松、张卫、赵学远、

李磊、侯潇濛、王志强、崔晟东、于凤、李子健、胡艳民。



DB13/T 2512—2017 

1 

铁尾矿用于公路基层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石灰粉煤灰稳定铁尾矿砂，水泥、石灰粉煤灰稳定铁尾矿碎石的材料要求、

配合比设计、施工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铁尾矿在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基层或底基层的施工和设计，城市道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51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G E6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E4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T F20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铁尾矿砂   

选矿厂在特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将铁矿石磨细、选取有用成分后排放的废弃物，其最大粒径一

般不超过4.75mm。 

3.2  

铁尾矿碎石 

选矿过程中将品位低的岩层剥落破碎后所产生的废弃碎石。 

3.3  

水泥稳定尾矿  

在具有一定级配的尾矿材料中掺入适量的水泥和水，经拌和得到的混合料，这种材料在压实、养

生后其抗压强度符合规定的要求。 

用水泥稳定粒径较小的尾矿砂得到的混合料，称为水泥稳定尾矿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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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泥稳定粒径较大的尾矿碎石得到的混合料，称为水泥稳定尾矿碎石。 

3.4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   

一定数量的石灰和粉煤灰与尾矿材料相配合，加入适量的水（通常为最佳含水量），经拌和得到

的混合料，这种材料在压实和养生后，其抗压强度符合规定的要求。 

用石灰、粉煤灰稳定粒径较小的尾矿砂，称为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砂。 

用石灰、粉煤灰稳定粒径较大的尾矿碎石，称为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碎石。 

4 材料 

4.1 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均可用于拌制水泥稳定尾矿，水泥的强

度等级宜采用R42.5。水泥初凝时间不得小于3h，终凝时间宜在6h以上且小于10h,不应使用快硬水泥、

早强水泥。 

4.2 石灰 

石灰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二级公路用石灰应不低于Ⅱ级技术要求,二级以下公路用石灰

应不低于Ⅲ级技术要求。应尽量缩短石灰的存放时间，如存放时间较长，应采取覆盖封存措施、妥善

保管。 

表 1  石灰技术要求 

指  标 

钙质生石灰 镁质生石灰 钙质消石灰 镁质消石灰 

等   级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有效钙加氧化镁含量（%） ≥85 ≥80 ≥70 ≥80 ≥75 ≥65 ≥65 ≥60 ≥55 ≥60 ≥55 ≥50 

未消化残渣含量（5mm 圆孔筛的筛余，%） ≤7 ≤11 ≤17 ≤10 ≤14 ≤20       

含水量（%）不大于       ≤4 ≤4 ≤4 ≤4 ≤4 ≤4 

细 

度 

0.71mm 方孔筛的筛余（%）       0 ≤1 ≤1 0 ≤1 ≤1 

0.125mm 方孔筛的累计筛余（%）       ≤13 ≤20 — ≤13 ≤20 — 

钙镁石灰的分类界限，氧化镁含量（%） ≤5 ＞5 ≤4 ＞4 

注：硅、铝、镁氧化物含量之和大于 5%的生石灰，有效钙加氧化镁含量指标，Ⅰ≥75%，Ⅱ≥70%，Ⅲ≥60%；未消

化残渣含量指标与镁质生石灰指标相同。 

4.3 粉煤灰  

用于稳定尾矿的粉煤灰应洁净、无泥土等杂质，干粉煤灰和湿粉煤灰均可以使用，其中湿粉煤灰

含水量不宜超过35%。粉煤灰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粉煤灰技术要求 

项目 技术要求 

比表面积（cm
2
·g

-1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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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粉煤灰技术要求（续） 

项目 技术要求 

烧失量（%） ≤20 

SiO2，Al2O3，Fe2O3总含量（%） ＞70 

0.3 筛孔通过率（%） ≥90 

0.075 筛孔通过率（%） ≥70 

4.4 尾矿砂 

表 3  尾矿砂规格要求 

材料名称 
通过下列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尾矿砂 100 90～100 —— —— —— —— —— 0～20 

宜选用硬质铁矿产出的尾矿砂，尾矿砂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质，并有适当的颗粒级配。

集料规格要求应符合表3的规定。 

4.5 尾矿碎石 

应用于被稳定材料的尾矿碎石应先经过预选，筛除超粒径材料。尾矿碎石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

定。 

表 4  尾矿碎石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基层 底基层 

压碎值            % ≤35 ≤40 

针片状颗粒含量   % ≤20 

软石含量 % ≤5 

表观相对密度 — ≥2.45 

4.6 掺配集料 

当被稳定的尾矿级配不能满足设计级配时，可掺加一定的普通集料，所掺加集料的技术指标应满

足现行《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的要求。 

4.7 水 

凡是饮用水（含牲畜饮用水）均可使用。 

5 配合比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无机结合料稳定尾矿基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良好的施工性能和较小的收缩变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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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基层混合料配合比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根据规定的材料和混合料指标要求，通过混合料配合比

设计确定合理的矿料配合比、结合料剂量、混合料的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 

5.2 组成设计 

5.2.1 水泥稳定尾矿 

5.2.1.1 被水泥稳定的尾矿材料的液限应不大于 40%，塑性指数应不大于 17%，不均匀系数应大于 5。 

5.2.1.2 有机质含量超过 2％、硫酸盐含量超过 0.25%的尾矿，不宜用水泥稳定。 

5.2.1.3 表 5中 A-1、A-2 级配适用于二级公路的基层，A-1 级配宜用于极重、特重交通荷载等级下

的基层，被稳定材料中不宜含有黏性土或粉性土；A-3 适用于二级以下公路的基层，A-4 适用于二级及

二级以下公路的底基层。 

5.2.1.4 水泥稳定尾矿的水泥剂量宜取 4%～8%。 

表 5  适宜用水泥稳定的尾矿级配范围 

公路等级及适用范围 二级公路的基层 
二级以下公路的

基层 

二级及二级以下

公路的底基层 

级配编号 A-1 A-2 A-3 A-4 

质 量 通 过 率 （%） 
53   100 100 

37.5  100 90～100 — 

质 量 通 过 率 （%） 

31.5  90～100 — — 

26.5 100 — 66～100 — 

19 90～100 67～90 54～100 — 

16 79～92 — — — 

13.2 67～83 — — — 

9.5 52～71 45～68 39～100 — 

4.75 30～50 29～50 28～84 50～100 

2.36 19～36 18～38 20～70 — 

1.18 12～26 — 14～57 — 

0.6 8～19 8～22 8～47 17～100 

0.3 5～14 — — — 

0.15 3～10 — — — 

0.075 2～7 0～7 0～30 0～30 

5.2.1.5 水泥稳定尾矿砂时，宜在尾矿砂中添加部分粉煤灰或少部分塑性指数小于 10的土,加入比例

通过击实试验确定，取最大干密度最大时的添加比例，一般约为 20%～40%。 

5.2.1.6 当水泥稳定尾矿砂无法满足本标准的强度要求时，宜掺加 30%左右的 15mm～20mm 的粗集料

来调整级配以提高其强度。 

5.2.1.7 水泥稳定尾矿的 7d无侧限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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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泥稳定尾矿混合料的抗压强度指标 

公路等级 基层（MPa） 底基层（MPa） 

二级公路 ≥3.5 ≥2.5 

二级以下公路 ≥3.0 ≥1.5 

5.2.2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 

5.2.2.1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石灰与粉煤灰的比例可采用 1:2～1:4，结合料与尾矿料的比例宜采

用 20:80～15:85。 

5.2.2.2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用做基层时，尾矿料颗粒的最大粒径不应大于 31.5mm，被稳定材料的

质量宜占 80%以上，并符合表 7中 B-2 的级配范围。  

5.2.2.3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用做底基层时，尾矿料颗粒的最大粒径不应大于 37.5mm，被稳定材料

的质量宜占 70%以上，并符合表 7中 B-1 的级配范围；对于极重、特重级交通可选择表 7中 B-2 的级

配范围。 

     表 7  适宜用石灰粉煤灰稳定的尾矿碎石级配范围（%） 

 材料类型  稳定尾矿碎石 

孔径（mm）  B-1 B-2  

37.5  100   

31.5  100～90  100  

26.5  94～81  100～90  

19  83～67  87～73  

16  78～61  82～65  

13.2  73～54  75～58  

9.5  64～45  66～47  

4.75  50～30  50～30  

2.36  36～19  36～19  

1.18  26～12  26～12  

0.6  19～8  19～8  

0.075  7～2  7～2  

5.2.2.4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砂可用于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底基层，石灰与粉煤灰的比例可采用

1:2～1:4，结合料与尾矿砂的比例宜采用 40:60～10:90。 

5.2.2.5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的 7d 无侧限抗压强度要求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混合料的抗压强度指标 

公路等级 基层（MPa） 底基层（MPa） 

二级公路 ≥0.9 ≥0.6 

二级以下公路 ≥0.8 ≥0.5 

5.3 混合料的设计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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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选择满足设计级配的材料，按不同比例的结合料配制混合料。 

5.3.2 混合料成型方法宜优先采用振动成型，可采用重型击实法确定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 

5.3.3 按规定的压实度，分别计算每个试件的干密度。不同等级公路基层、底基层压实度要求应符合

表 9 的规定。 

  表 9  压实度要求 

层位 
水泥或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砂 水泥或石灰粉煤灰稳定尾矿碎石 

二级公路 二级以下公路 二级公路 二级以下公路 

基层 —— —— 97 97 

底基层 94 93 95 95 

5.3.4 按最佳含水量和计算得到的干密度，采用静压成型法制备试件。试件在规定的温度下保湿养生

6d，浸水 24h 后，进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5.3.5 进行强度试验时，作为平行试验的最少试件数量应不小于表 10 的规定。如试验结果的偏差系

数大于表中规定的值，应重做试验，并找出原因、加以解决；如不能降低偏差系数，则应增加试件数

量。 

表 10  最少试件数量 

   材料类型  
变异系数要求 

﹤10% 10%～15% 15%～20% 

尾矿砂 6 9  

尾矿碎石  9 13 

5.3.6 根据设计要求的强度标准，选择合适的结合料比例，在此配合比下室内试验结果的平均抗压强

度R 应符合公式（1）的要求： 

        R ≥Rd/（1-ZaCv）„„„„„„„„„„„„„„„„„（1）                          

式中： 

Rd——设计抗压强度（表6、表8）； 

Cv——试验结果的偏差系数（以小数计）； 

Za——标准正态分布表中随保证率（或置信度a）而变的系数，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取保证率90%，

即Za=1.282。 

5.3.7 进行生产配比调试时，应根据施工时的气候条件，通过试拌确定混合料拌制用水量。 

6 施工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宜在气温较高季节组织施工，施工期的日最低气温应在 5℃以上。雨季施工时应避免材料遭受

雨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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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无机结合料稳定尾矿结构层在气候寒冷地区不宜暴露过冬。因工程需要时，可采取铺设防冻保

护层的保护措施。 

6.1.3 混合料压实用 12t～15t 压路机碾压时，每层的压实厚度不宜超过 150mm；用 18 吨以上的重型

压路机碾压时，最大压实厚度不宜超过 200mm。 

6.2 厂拌法施工 

6.2.1 施工准备 

6.2.1.1 施工时应合理配备拌合、运输、摊铺、压实等施工设备。为保证质量，混合料的拌和能力应

与混合料摊铺能力相匹配。 

6.2.1.2 拌合厂应场地平整、排水设施完善。原材料应分类存放，严禁各档料掺混；尾矿砂存放必须

采取防雨、防潮措施。 

6.2.1.3 基层施工前下承层必须满足相应的质量要求，表面平整、坚实、不得有松散的软弱点，并采

取措施使下承层表面湿润。 

6.2.2 混合料的拌和与运输 

6.2.2.1 尾矿混合料要拌合均匀，拌合含水量宜略大于最佳含水量，以补偿摊铺和碾压过程中水分的

损失。 

6.2.2.2 宜每隔 2h测定一次含水量、每隔 4h测定一次结合料剂量，并做好专门记录。 

6.2.2.3 如拌和场离摊铺地点较远，混合料在运输时应覆盖保湿，运到现场的混合料应及时摊铺。 

6.2.2.4 在装料、运输、卸料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加强混合料离析的控制。 

6.2.3 摊铺 

6.2.3.1 下承层施工质量检测合格且清理干净后，方可开始摊铺上层结构层。 

6.2.3.2 当采用两台摊铺机并排摊铺时，两台摊铺机的型号及磨损程度应相同。施工时两台摊铺机的

前后间距应不超过 10m，且确保两个施工面纵向有 300mm～400mm 的重叠。 

6.2.3.3 应在摊铺机后面设专人消除粗细集料离析现象，特别应该铲除局部离析的粗集料，并用新拌

混合料填补。 

6.2.3.4 二级以下公路基层施工，没有摊铺机时可采用摊铺箱摊铺混合料，也可以用自动平地机按以

下步骤摊铺混合料： 

a) 根据铺筑层的厚度和要求达到的压实密度，计算每车混合料的摊铺面积； 

b) 将混合料均匀地卸在路幅中央，路幅宽时也可将混合料卸成两行；  

c) 用平地机将混合料按松铺厚度摊铺均匀；  

d) 设一个 3人～5 人的小组，携带一辆装有新拌混合料的小车跟在平地机后面，及时铲除粗集

料“窝”和粗集料“带”，补以新拌的均匀混合料，或补撒拌匀的细混合料，并与粗集料拌和均

匀。 

6.2.4 碾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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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 应配备足够的碾压设备，根据路宽、压路机的轮宽和轮距的不同，制订碾压方案，使各部分

碾压到的次数尽量相同，路面的两侧应多压 2遍～3遍。 

6.2.4.2 对于水泥稳定类材料，碾压工序应在水泥初凝前及确定的延迟时间内完成。 

6.2.4.3 整形后，当混合料的含水量为最佳含水量（+1%～+2%）时，应立即对结构层进行全宽碾压。

直线和不设超高的平曲线段，由两侧路肩向路中心碾压；设超高的平曲线段，由内侧路肩向外侧路肩

进行碾压。碾压时，应重叠 1/2 轮宽，后轮必须超过两段的接缝处。后轮压完路面全宽时，即为一遍，

一般需碾压 6遍～8遍。压路机的碾压速度，头两遍宜采用 1.5km/h～1.7km/h 为宜，以后宜采用

2.0km/h～2.5km/h。 

6.2.4.4 碾压过程中，对于压路机碾压不到的区域应采用小型平板式振动器进行压实，并保证基层表

面平整、密实。 

6.2.4.5 在碾压过程中如发现“弹簧”现象，应将该路段混合料挖出，重新换填新料并碾压。 

6.2.4.6 碾压成型后的表面应平整、没有轮迹。 

6.2.5 接缝 

6.2.5.1 基层施工应接缝紧密、连接平顺，不得产生明显的接缝离析。 

6.2.5.2 基层施工应避免纵向接缝，在必须分两幅施工时，纵缝必须垂直相接、不应斜接。 

6.2.5.3 当一个工作日结束、两个相连作业段连接或摊铺途中其他情况造成的停机均会形成横向接

缝，基层的横向接缝宜采用垂直的平接缝，不宜采用自然碾压接缝或阶梯型接缝。 

6.3 路拌法施工 

6.3.1 现场准备 

6.3.1.1 三级及三级以下公路底基层、四级公路基层可采用路拌法施工。 

6.3.1.2 施工前应保证下承层表面湿润，施工质量达到相应质量标准且表面平整、坚实。 

6.3.1.3 在底基层、老路面或土基上确定中线，直线段每 15m～20m 设一中桩、平曲线段每 10m～15m

设一中桩，并在两侧路肩边缘外设指示桩。 

6.3.1.4 在两侧指示桩上用明显标记标出稳定材料层边缘的设计标高及松铺厚度。 

6.3.2 布料 

6.3.2.1 根据各路段宽度、厚度及预订的干密度，计算材料用量；根据材料含水量和所用运料车的吨

位计算每车料的堆放距离。 

6.3.2.2 根据无机结合料稳定层的厚度、预定的干密度及混合料配合比计算每平方米的结合料用量，

确定结合料摆放的纵横间距。 

6.3.2.3 将结合料送到摊铺路段、卸在做标记的地点，并检查有无遗漏和多余。用刮板将结合料均匀

摊开，摊铺完成后，表面应没有空白位置、也没有过分集中地点。 

6.3.3 现场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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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 采用拌合机进行拌合，拌合深度要达稳定层底并宜侵入下承层 5～10mm。严禁在拌合层底部

留有素土夹层，拌合要在两遍以上。 

6.3.3.2 拌合过程中，如混合料的水分不足，要用喷管式洒水车补充洒水。洒水后，要再次进行拌合，

使水分在混合料中拌均匀。 

6.3.3.3 在拌合过程中，要配合人工选出超尺寸颗粒、消除细颗粒“窝”以及局部过分潮湿或过分干

燥处。 

6.3.3.4 混合料拌合均匀后要色泽一致，没有灰条、灰团和花面，且水分合适均匀。 

6.3.4 整形与碾压 

6.3.4.1 混合料拌和均匀后，应立即用平地机初步整形。 

6.3.4.2 在初平的路段上，用平地机或轮胎压路机快速碾压一遍以暴露潜在的不平整段落。 

6.3.4.3 再次整形前，对局部低洼处应用齿耙将表层 50mm 以上的材料耙松，并用新拌的混合料找平，

再碾压一遍。 

6.3.4.4 应用平地机再整形一次，将高处料直接刮出路外，不应形成薄层贴补现象。 

6.3.4.5 在整形过程中，严禁任何车辆通行，并保证无明显的粗细集料离析现象出现。 

6.3.4.6 按照本规范第 6.2.4 节规定的碾压方法进行碾压。 

6.3.4.7 在碾压结束之前，用平地机再终平一次，使其纵向顺适、路拱和超高符合设计要求。终平应

仔细进行，必须将局部高出部分刮除并扫出路外；对于局部低洼之处不再进行找补，留待铺筑下一结

构层找平。 

6.3.5 接缝 

6.3.5.1 接缝施工一般要求应满足本规范 6.2.5 的规定。 

6.3.5.2 同日施工的两工作段的衔接处应采用搭接处理。前一段拌和整形后留 5m～8m 不进行碾压；

后一段施工时，在前一段留下的未压部分，应再加部分结合料重新拌和，并与后一段一起碾压。 

6.4 养生与交通管制 

6.4.1 每一段碾压完成并检测合格后即可养生，养生可采取洒水养生、薄膜养生、土工布覆盖养生、

铺设湿砂养生、草帘覆盖养生、洒铺乳化沥青养生等方式，无机结合料稳定尾矿砂宜采用湿砂养生。

在养生期内应始终保持基层处于湿润状态。 

6.4.2 用洒水车洒水养生时，洒水车的喷头要用喷雾式，不得用高压式喷头，以免破坏基层结构。每

天洒水次数应满足整个养生期间始终保持基层表面湿润。 

6.4.3 基层养生期不应少于 7d。在养生期间应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严格禁止车辆通行。 

6.4.4 养生完成的基层上禁止重型车辆通行，以保护基层骨料不受破坏。 

7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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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尾矿 

尾矿砂、尾矿碎石指标的试验方法按照 JTG E42 和 JTG E40 进行。 

7.2 水泥 

水泥指标的试验方法按照 GB 175 和 GB/T 1346 进行。 

7.3 石灰、粉煤灰 

石灰、粉煤灰指标的试验方法按照 JTG E51 进行。 

7.4 混合料 

混合料各项指标的试验方法均按照 JTG E51 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 

施工过程中原材料、混合料及铺筑后的基层检测均按 JTG/T F20 相关要求进行。 

8.2 质量评定 

无机结合料稳定尾矿混合料路面基层施工过程中，应随时对其进行质量评定，质量检验的内容、

频度、允许差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 11  基层质量评定标准 

检查项目 检查频度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基层 底基层 

外观 随时 
表面平整密实、无明显轮迹、裂缝、推挤

等缺陷，且无明显离析 
目测 

压实度

（%） 

代表值 
每 200m 每车道 2 处 符合本规范表 9 规定或符合设计要求 T0921 

极值 

厚度（mm） 
代表值 

每 200 米每车道测 1 处 
-10 -12 

T0912 
极值 -20 -30 

平整度（mm） 
每 200m 测 2 处，每处连续

10 尺 
12 15 T0931 

纵断高程（mm） 每 200m 测 4 个断面 +5，-15 +5，-20 T0911 

宽度（mm） 每 200m 测 4 处 不小于设计要求 不小于设计要求 T0911 

横坡% 每 200m 测 4 个断面 ±0.5 T0911 

无侧限抗压强度 
每一作业段或每 2000m

2
成

型 6～9 个试件 
符合本规范规定或符合设计要求 T08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